
附件2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59” ，投票简称为“首钢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

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

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 选举非独立董事（如提案6，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

② 选举独立董事（如提案7，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5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5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

举票数。

③ 选举监事（如提案8，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

数。

3.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议案，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

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12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2月2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

间为2022年12月2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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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

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调整和优化公司债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

公司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

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条件的说明

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结合实际进行认真自

查，确认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规定，具备注册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条件和资格。

二、注册发行概况

（一）注册发行规模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申请注册总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含60亿元)；本次中期票据申请注册总额

度为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含20亿元)。 具体发行规模根据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最终注册的金

额、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确定。

（二）发行方式

在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取得的注册额度范围内，由发行人聘请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合

格金融机构承销发行，在注册有效期内根据资金需求和发行时市场情况，择机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

（三）发行期限

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期限不超过270天(含270天)；

中期票据的发行期限为不超过5年期(含5年期)，具体发行期限和各期限品种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四）发行利率

发行利率根据发行时市场情况，由公司和承销机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协商一致后确定。

（五）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募集资金用途拟用于偿还公司有息负债、补充营运资金等，具体用途根据公司

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本次中期票据的募集资金用途拟用于偿还公司有息负债、补充营运资金及项目建设等，具体用途根

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六）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

（七）发行日期

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与市场利率情况，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接受注册通知书》

后规定的注册有效期内择机一次或分次发行。

（八）担保安排

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采用无担保发行。

（九）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决议在本次发行产

品的注册及存续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三、授权事项

本次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相关授权事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披露同日发布的《北京

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

券和中期票据相关事宜的公告》。

四、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不是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名

单的当事人，不是电子认证服务行业失信机构。

五、备查文件

（一）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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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首钢股份” ）七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2年11月26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二）会议于2022年12月6日以视频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三）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

（四）会议由赵民革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

举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将于2022年12月22日任期届满，公司需进行董事会换届。 根据《北京首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建议新一届董事会成员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5名，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9名董事人选分别为：赵

民革、刘建辉、曾立、李建涛、叶林(独立董事)、顾文贤(独立董事)、余兴喜(独立董事)、刘燊(独立董事)、彭锋

(独立董事)。 新一届董事会任期为三年。 上述人选简历附后。

上述人选已征得现任独立董事同意，现任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人选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方可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加强合规管理，提升法人治理水平，结合公司运作实际，拟增加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合规管理职权，并对《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章程及其附件的说明》《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2022年12月修订）》及《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22年12月修订）》。

（三）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对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做

出的部分承诺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民革、刘建辉、曾立回避表决，由其余有表决权的董事进行表决。本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对北京首钢股份有

限公司做出的部分承诺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新签署〈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相关主体间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民革、刘建辉、曾立回避表决，由其余有表决权的董事进行表决。本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事先征得独立董事同意，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协议的关联

交易公告》及《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公

告》。

（六）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本次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本次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相关事宜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定于2022年12月23日召开2022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北京首

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6日

拟任非独立董事人选简历

1、赵民革，男，1966年6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北京钢铁学院分院矿冶系教

师，首钢工学院教务处教务科副科长、教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首钢工学院(首钢职工大学)副院长，首钢

培训中心(培训部)副主任(主持工作)，首钢炼铁厂副厂长，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炼铁厂副厂长，北京

首钢氧气厂党委书记，首钢培训中心(培训部)主任，首钢总公司技术质量部(技术研究院、新钢技术质量部)

部长(第一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兼新钢公司副总经理，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首钢长治钢铁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总公司助理级)，首钢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兼技术研究院院长，首钢总公

司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兼技术研究院院长、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首钢总公司

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兼技术研究院院长、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经

理，首钢总公司副总经理，首钢总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研究院院长，首钢总公司副总经理，首钢总公司党

委常委、董事、副总经理兼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首钢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常委、董事、副总经理兼任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董事、副总经理兼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首钢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民革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刘建辉，男，1964年12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首钢北钢技术处炼钢科专

业员、炼钢检查站副站长，首钢卢沟工校学员，首钢第一炼钢厂技术副厂长兼研究所所长，首钢第二炼钢

厂主任工程师兼研究所所长、厂长技术助理兼技术科长，首钢总公司第二炼钢厂厂长技术助理兼技术科

科长、技术副厂长，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炼钢厂副厂长，首秦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炼钢部部长，首钢

迁钢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首钢总公司销售公司副总经理(代理总经理)、总经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兼营销管理部部长，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兼营销管

理部部长，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兼任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 现任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

刘建辉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持有本公司股票290,000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曾立，男，1971年12月生，研究生学历，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首钢第三炼钢厂炼钢车间技术

员、技术科负责人、技术科副科长、技术科副科长(主持工作)、技术科科长、副厂长，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炼钢厂厂长兼迁钢炼钢分厂厂长、党总支书记，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炼钢厂厂长兼迁钢炼钢

分厂厂长、党总支书记兼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炼钢作业部副部长，唐山首钢宝业钢铁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兼炼钢厂厂长、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炼钢厂厂长、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炼钢作业部副部长，首钢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总工程师室办公室(北京首钢新钢公司总工程师室办公室)

主任，首钢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总工程师室办公室(北京首钢新钢公司总工程师室办公室)主任、首钢京唐

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制造部部长，首钢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制造部部

长，首钢总公司副总工程师、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首钢总公司副总工程师、首钢京

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首钢京唐钢

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现任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

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曾立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持有本公司股票290,000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李建涛，男，1978年8月生，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 曾任宝钢集团上海第一钢铁有限公司计财处科

员，上海一钢机电有限公司财务科科员，宝钢集团上海第一钢铁有限公司计财处资产管理科长、计财处副

处长、计财部副部长，宝钢集团上海第一钢铁有限公司计财部副部长、运改部副部长，宝钢集团(总部)经营

财务部费用管理高级经理，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财务部费用管理高级经理，中国宝武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资金管理高级经理,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资金总监。 现任中国宝武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产融业中心资本运作总监。

李建涛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拟任独立董事人选简历

1、叶林，男，1963年11月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

教授。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粮福临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北京市胜昂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社会兼职包括，兼任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

市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会长；全国人大财经委立法专家顾问、期

货法起草组顾问、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顾问、中国保监会消费者保护局消费者保护社会监督员、中国保

险学会法律专业委员会顾问、北京市高级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律师协会公司法委员会顾问、北京市

律师协会公司法委员会顾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暨咨询委员会专家。 2017年12月26日任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叶林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顾文贤，男，1961年1月生，本科学历，正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上海铁道医学院教师，上海

水产大学教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中国证监会第一、第二、第

三届并购重组委员会委员。现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合伙人、董事。2021年12月20日任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顾文贤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余兴喜，男，1958年1月生，本科学历，管理学硕士，高级会计师。 曾任铁10师46团新兵1连战士，铁

10师新管科后勤服务社战士，铁道兵青藏线新管处财务科战士，铁道兵青藏线新管处财务科(正排)助理

员，铁道兵青藏线新管处第4派出所(副连)所长，铁道兵青藏线新管处财务科(副营)会计师，铁10师新管处

财务科会计师，铁20局新建铁运处财务科(副科)科员，铁20局5处计划统计科副科长、财务科副科长，铁20

局建工处财务科副科长、科长，铁20局建工处(正科)副总会，铁20局建工处(正科)副总会、会计师，铁20局

建工处总会、会计师，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财务部总会、高会，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资金结

算中心主任、高会，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投资部经理、高会，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财务部部长、高会，中国

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高会，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新闻发言人、高

会。现任北京上市公司协会秘书长，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科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余兴喜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刘燊，男，1975年12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职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证券交易所。

现任上海新富港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上

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贵州

国台酒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2020年6月23日任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刘燊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5、彭锋，男，1979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冶炼原

料处工程师，副处长，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总设计师、冶炼原料处副处长，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总设计师、

冶炼原料处处长。 现任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总设计师，冶炼原料处处长，兼任中国金属学会

铁合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常务副秘书长。 2020年6月23

日任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彭锋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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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首钢股份” ）七届十五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2年11月26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二）会议于2022年12月6日以视频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三）会议应出席监事6人，实际出席监事6人。

（四）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毅主持。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

举的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将于2022年12月22日任期届满，公司需进行监事会换届。 根据《北京首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建议新一届监事会成员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2名。 5名监事人选分别

为：孙毅、郭丽燕、常海宇、王兴涛（职工代表监事）、屈二龙（职工代表监事），其中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新一届监事会任期为三年。 上述人选简历附后。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加强合规管理，提升法人治理水平，结合公司运作实际，拟增加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合规管理职权，并对《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章程及其附件的说明》《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2022年12月修订）》及《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22年12月修订）》。

（三）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对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做

出的部分承诺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受客观因素影响，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集团” ）做出的有关办理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

限责任公司相关权证的承诺事项预计无法按期完成。 根据监管规则的相关要求，首钢集团拟对部分承诺

事项的完成期限进行变更。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承诺变更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查，认为该变更事项是根据实

际情况做出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的经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对北京首钢股份有

限公司做出的部分承诺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新签署〈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相关主体间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协议的关联

交易公告》及《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公

告》。

（六）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本次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本次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相关事宜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2月6日

拟任非职工代表监事人选简历

1、孙毅，男，1965年6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正高级经济师。 曾任吉林省长春客车厂机

械车间干部、厂长办公室调研秘书，吉林省劳动厅劳动力管理处工作人员、科员、副主任科员，吉林省政府

办公厅综合一处副主任科员、综合一处主任科员、秘书处正科级秘书、秘书处副处级秘书，通钢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通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通钢公司副总经理，通钢公司党委

常委、副总经理，通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副总经理，通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纪委书记、工会

主席、副总经理，通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工作办公室主

任，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孙毅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郭丽燕，女，1975年2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会计师。 曾任首钢机电公司机械厂财务科科

员，首钢机电公司审计室审计员，首钢机电公司液压中心计财科科长，首钢总公司计财部资金处副处长，

首钢总公司计财部成本处副处长，首钢总公司计财部技术研究院财务派驻站副站长，首钢总公司审计部

审计一处副处长(主持工作),首钢总公司审计部部长助理、审计部副部长，首钢总公司审计部部长兼北京

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郭丽燕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常海宇，女，1984年2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经济师。 曾任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融

资管理部高级经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大客户部资深经理，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

营部总经理助理。 现任北京京国瑞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常海宇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职工代表监事人选简历

1、王兴涛，男，1978年5月生，大学本科，高级营销师。 曾任首钢第一线材厂供销科科员，首钢销售公

司优质型材销售处销售科业务员，首钢销售公司营销管理处价格管理科研员，首钢销售公司营销管理处

价格管理科副科长(试用期一年)，首钢销售公司营销管理处价格管理科副科长，营销管理部营销管理室专

业经理。 现任营销中心营销管理部市场营销室专业经理。

王兴涛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屈二龙，男，1981年6月生，大学本科，高级技师、工程师。 曾任首钢高速线材厂工人，首钢设备维检

中心工人，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迁钢公司设备维检中心工人，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设备部工人，北京

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热轧作业部工人。现任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热轧作业部钳工、首席技师，北京首钢股

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屈二龙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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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名称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境外法人（合格境外投资机构）

住所 18/F,�One�Pacific�Place,�88�Queensway,�Hong�Kong

法定代表人 JeremyDavidCollard，刘新国

注册资本 5,000,000港币

许可证编号 QF2012ASF204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1,853,568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3、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济南市历城区华信路3号鑫苑鑫中心历城金融大厦5楼510-1

执行事务合伙人 西藏瑞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9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12MA3U7G7U12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获配数量为5,560,704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4、王振花

姓名 王振花

身份证号码 2310211972********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地址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

投资者类别 个人投资者

王振花本次获配数量为11,010,194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5、石雯

姓名 石雯

身份证号码 2310021988********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

投资者类别 个人投资者

石雯本次获配数量为11,010,194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6、梁留生

姓名 梁留生

身份证号码 4403061971*********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投资者类别 个人投资者

梁留生本次获配数量为1,853,568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7、金明哲

姓名 金明哲

身份证号码 2105221972********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投资者类别 个人投资者

金明哲本次获配数量为3,067,664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不包括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未通过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方式参

与本次发行认购。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HKSCC�NOMINEES�LIMITED 境外法人 219,291,230 24.03 0

2 熊俊 境内自然人 87,754,018 9.62 87,252,968

3 上海檀英 其他 76,590,000 8.39 0

4 瑞源盛本 其他 43,584,000 4.78 43,584,000

5 熊凤祥 境内自然人 41,060,000 4.50 41,060,000

6 周玉清 境内自然人 21,680,800 2.38 21,680,800

7 冯辉 境内自然人 13,140,000 1.44 13,140,000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531,369 1.37 0

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

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46,642 1.28 0

10 张俊 境内自然人 8,989,625 0.99 0

合计 536,267,684 58.76 206,717,768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HKSCC�NOMINEES�LIMITED 境外法人 219,291,230 22.32 0

2 熊俊 境内自然人 87,754,018 8.93 87,252,968

3 上海檀英 其他 76,590,000 7.79 0

4 瑞源盛本 其他 43,584,000 4.44 43,584,000

5 熊凤祥 境内自然人 41,060,000 4.18 41,060,000

6 周玉清 境内自然人 21,680,800 2.21 21,680,800

7 石雯 境内自然人 18,475,206 1.88 11,010,194

8 王振花 境内自然人 14,776,836 1.50 11,010,194

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

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870,924 1.41 2,224,282

10 冯辉 境内自然人 13,140,000 1.34 13,140,000

合计 550,223,014 56.00 230,962,438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2022年9月30日）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263,795,836 28.91% 333,795,836 33.96%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648,806,064 71.09% 649,075,804 66.04%

其中：

1、人民币普通股（A股） 429,510,364 47.06% 429,780,104 43.73%

2、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219,295,700 24.03% 219,295,700 22.31%

股份总数 912,601,900.00 100.00% 982,871,640 100.00%

注：本次发行后的股份总数包括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登记导致的股本变化数量。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截至2022年9月30日，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熊凤祥、熊俊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瑞源盛本生

物医药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本裕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宝盈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孟晓君、高淑芳、珠海华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赵云、周玉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17,735,186股（包含217,732,

586股A股和2,600股H股），持股占比为23.86%。

本次发行完成后（仅考虑本次发行导致的公司股份数量变化）熊凤祥、熊俊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仍为217,735,186股（包含217,732,586股A股和2,600股H股），持股占比将为22.16%，熊凤祥、熊俊仍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综上，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

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符合《科创板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

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创新药研发项目及上海君实生物科技总部及研发基地项目，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方

向和战略布局。创新药研发项目的投入将为推进在研药物的研发进程和丰富在研药物的研发管线提供必要的资金

的支持；全球总部及研发基地的建设将整合公司上海地区较为分散的临床前研究实验室和临床研究团队，为研发

团队进行药物发现、开发及临床研究提供更加优越的研发环境与条件，适应国际化发展趋势。 通过项目的实施，公

司在研药物的研发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在研药物的研发管线将进一步扩充，主营业务将进一步加强。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

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科研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其他新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

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

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法定代表人：周杰

保荐代表人：崔浩、陈新军

项目协办人：邵阳

项目组成员：杨柳、汤文宇、陈国杰、唐谙祺、江浩铭

联系电话：021-23219000

传真：021-63411627

（二）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贺青

经办人员：水耀东、沈一冲、耿志伟、梅若瑛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0666

（三）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501号4901至4908室

法定代表人：陆芳

经办人员：董伊、陈晓光、史云鹏、李相国、朱景麟、陈逸鹏、魏诗雨、戴大羽、柯奕、王洁璇

联系电话：021-61066000

传真：021-61066000

（四）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经办人员：雷淇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66

（五）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天目西路128号19层1902室

法定代表人：燕文波

经办人员：程瑶

联系电话：021-20377076

传真：021-20377163

（六）联席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95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经办人员：吉奕凡、韩芳、阎华通

联系电话：021-68826021

传真：021-68826800

（七）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号远洋大厦 F408

负责人：颜羽

经办律师：傅扬远、张璇

联系电话：0731-82953778

传真：0731-82953779

（八）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外经贸大厦15层901-22至901-26

负责人：肖厚发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艳、梁子见、荆艳茹

联系电话：010-66001391

传真：010-66001392

（九）验资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外经贸大厦15层901-22至901-26

负责人：肖厚发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艳、梁子见、荆艳茹

联系电话：010-66001391

传真：010-66001392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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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1%

的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股权激励方案行

权、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所致。 上述事项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

910,756,700股（包含691,461,000股A股和219,295,700股H股）增加至982,871,640股（包含763,575,940股A

股和219,295,700股H股），进而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熊俊、熊凤祥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瑞源盛本生物

医药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源盛本” ）、苏州本裕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本裕天源” ）、上海宝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宝盈” ）、孟晓君、高淑芳、珠海华朴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华朴” ）、赵云、周玉清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从23.8520%减少到22.1631%，被动稀

释超过1%。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2年1月29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熊俊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二级市场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501,050股。 本次增持后，熊俊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数由87,255,568股（包含87,

252,968股A股和2,600股H股）增加至87,756,618股（包含87,754,018股A股和2,600股H股）。

2022年7月5日，公司就2018年股权激励方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而新增的1,845,200股A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由910,756,700股（包含691,461,000股A股

和219,295,700股H股）增加至912,601,900股（包含693,306,200股A股和219,295,700股H股）。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7月6日披露的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权激励方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结果

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5）。

2022年11月1日， 公司就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期归属办理归属登记而新增的269,740股

A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本次归属后，熊俊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数由87,

756,618股（包含87,754,018股A股和2,600股H股）增加至87,856,618股（包含87,854,018股A股和2,600股H

股）；公司总股本由912,601,900股（包含693,306,200股A股和219,295,700股H股）增加至912,871,640股（包

含693,575,940股A股和219,295,700股H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3日披露的《上海君实生物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2-08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16号）同意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2022年12月2日，公司就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而新增的70,000,000股A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

份登记。 本次A股完成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912,871,640股（包含693,575,940股A股和219,295,700股H股）增

加至982,871,640股（包含763,575,940股A股和219,295,700股H股）。

因上述股权激励方案行权、股票激励计划办理股票归属登记、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等因素，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熊俊、熊凤祥及其一致行动人瑞源盛本、本裕天源、上海宝盈、孟晓君、高淑芳、珠海华朴、赵云、周

玉清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从23.8520%减少到22.1631%，被动稀释超过1%。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事项

本次事项发生前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股情况

本次事项发生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份增加比

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熊俊先生增持A股 217,234,136 23.852 217,735,186 23.9071 0.055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第一期归属

217,735,186 23.8587 217,835,186 23.8626 0.0039

权益变动事项

本次事项发生前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股情况

本次事项发生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份稀释减

少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2018年股权激励方案第三个

行权期行权

217,735,186 23.9071 217,735,186 23.8587 0.0483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

217,835,186 23.8626 217,835,186 22.1631 1.6995

持股比例合计减少 1.6889

注1：上述表格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存在的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注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217,835,186股公司股份，其中：217,832,586股

为A股，2,600股为H股（由HKSCC� NOMINEES� LIMITED作为名义持有人代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熊

俊持有）。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上述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上述股权激励和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造成的权益变动为被动稀释，不涉及资金来源。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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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超过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股权激励方案行

权、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所致。

上述事项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871,276,500股（包含688,530,000股A股和182,746,500股H股） 增加至982,

871,640股（包含763,575,940股A股和219,295,700股H股）。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檀英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檀英” ）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檀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檀正” ）、

Loyal� Valley� Capital� Advantage� Fund� LP（以下简称“LVC� Fund� I” ）、Loyal� Valley� Capital� Advantage�

Fund� II� LP （以下简称 “LVC� Fund� II” ）、LVC� Renaissance� Fund� LP （以下简称 “LVC� Renaissance�

Fund” ）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为116,041,000股（其中上海檀英和上海檀正合计持有78,852,000股，股份性质

均为A股；LVC� Fund� I、LVC� Fund� II及LVC� Renaissance� Fund合计持有37,189,000股，股份性质均为H股），

上述事项完成后，持股比例从13.3185%被动稀释至11.8063%，被动稀释超过1%。

? 本次权益变动将使得公司上述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减少，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一、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0年11月2日， 公司就2018年股权激励方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而新增的1,219,500股A股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由871,276,500股（包含688,530,000股A

股和182,746,500股H股）增加至872,496,000股（包含689,749,500股A股和182,746,500股H股）。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0年11月3日披露的《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权激励方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结

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33）。

2021年6月15日， 公司就2018年股权激励方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而新增的1,711,500股A股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由872,496,000股（包含689,749,500股A

股和182,746,500股H股）增加至874,207,500股（包含691,461,000股A股和182,746,500股H股）。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1年6月16日披露的《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权激励方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结

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42）。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1951号）核准，公司新增发行的36,549,200股H股于2021年6月23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主板市场挂牌并上市交易。 本次H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874,207,500股（包含691,461,000股A

股和182,746,500股H股）增加至910,756,700股（包含691,461,000股A股和219,295,700股H股）。

2022年7月5日，公司就2018年股权激励方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而新增的1,845,200股A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由910,756,700股（包含691,461,000股A股

和219,295,700股H股）增加至912,601,900股（包含693,306,200股A股和219,295,700股H股）。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7月6日披露的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权激励方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结果

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5）。

2022年11月1日， 公司就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期归属办理归属登记而新增的269,740股

A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本次归属后，公司总股本由912,601,900股（包

含693,306,200股A股和219,295,700股H股）增加至912,871,640股（包含693,575,940股A股和219,295,700股

H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3日披露的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8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16号）同意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2022年12月2日，公司就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而新增的70,000,000股A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

份登记。 本次A股完成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912,871,640股（包含693,575,940股A股和219,295,700股H股）增

加至982,871,640股（包含763,575,940股A股和219,295,700股H股）。

因上述股权激励方案行权、新增发行H股、股票激励计划办理股票归属登记、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等因素，

导致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檀英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檀正、LVC� Fund� I、LVC� Fund� II及LVC� Renaissance�

Fund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从13.3185%被动稀释至11.8063%，被动稀释超过1%。

二、上海檀英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事项

本次事项发生前上海檀英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本次事项发生后上海檀英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份稀释减少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2018年股权激励方案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

116,041,000 13.3185 116,041,000 13.2999 0.0186

2018年股权激励方案第二个行

权期行权

116,041,000 13.2999 116,041,000 13.2739 0.026

新增发行H股 116,041,000 13.2739 116,041,000 12.7412 0.5327

2018年股权激励方案第三个行

权期行权

116,041,000 12.7412 116,041,000 12.7154 0.0258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第一期归属

116,041,000 12.7154 116,041,000 12.7116 0.0038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116,041,000 12.7116 116,041,000 11.8063 0.9053

持股比例合计减少 1.5122

注1：上述表格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存在的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注2：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71,276,500股为基数计算。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上述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上述股权激励方案行权、新增发行H股、股票激励计划办理股票归属登记和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等

因素造成的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为被动稀释，不涉及资金来源。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后续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7日

（上接B067版）

（上接B069版）


